
 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 立法會 CB(2)1748/04-05(05)號文件(修訂本) 

討論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在香港公營醫療機構發展中醫藥服務的未來路向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在香港公營醫療機構發展中醫診所的

未來路向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隨三間中醫診所的成立，在公營醫療機構引入中醫診所的

第一階段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開展。這項服務一直由醫院管理

局 (醫管局 )與非政府機構和大學在每間中醫診所以三方伙伴協作

模式提供。三間中醫診所均各附設於一間醫院，分別是東華醫

院、仁濟醫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。病人每次求診須繳付

120 元，包括診症和兩劑藥的費用。該非政府機構合作伙伴可在

診所同時提供草藥服務以外的中醫服務，並按市價收費，但這些

服務不屬於三方伙伴的協作範圍。  

 

3 .  在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的目標，是訂定中醫的執業

標準；藉着臨研究等方法使中醫藥知識系統化；以及為以“循

證醫學”的中醫藥服務提供培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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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中醫門診服務  

 

4 .  經檢討在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的目標後，政府認為

應繼續致力落實第 3 段所載的目標。此外，公營醫療機構亦應為

大學中醫藥學位課程的中醫畢業生提供培訓出一分力。不過，在

提供中醫藥服務和培訓新畢業生方面，公營醫療機構不應獨力或

主力承擔責任。現時，本港私人市場所提供的中醫藥服務，大致

上已頗為全面，而收費亦為市民所能負擔。因此，公營醫療機構

不應試圖與私人執業的中醫師競爭，同時，也應鼓勵私營醫療機

構培訓新畢業生，因為他們在完成培訓後，大都會在私營醫療機

構執業。  

 

5 .  政府亦檢討了該三間中醫診所提供的服務，認為服務有效協

助達到上述目標。下列為該三間中醫診所的一些成效指標：  

 每月求診病人由二零零四年一月的 3  873 人次增至二零零

五年三月的 6  803 人次；  

 醫管局藉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及醫管局二零零五年研討

大會，在會上作出簡報，並發表及推介以循證醫學為本

的中醫藥服務。所有中醫診所均已參與臨研究，至目

前為止，已選定了一共 25 個項目，以便進行研究。  

 中醫藥劑系統內訂有草藥質量控制和安全配藥的標準，

有助引導訂定中醫執業的標準；  

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是一個綜合臨管理和病歷系統，有

助收集資訊，使中醫執業的知識更加豐富；  

 已制定中西醫連繫的門診和住院服務的指引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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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邀請對中醫藥研究有興趣的醫療人員參加科研方法論

的培訓。  

 

6 .  政府已決定繼續分階段在公營醫療機構發展中醫診所。至於

確實劃分為多少個階段，以及每個階段發展多少間中醫診所，則

仍有待擬定。下一個階段很可能涉及灣仔和元朗區，因為有關地

區已有地方可供隨時使用。此外，我們正在西九龍物色適合開設

中醫診所的地方。  

 

 

中醫診所今後提供服務的模式  

 

7 .  首三間中醫診所採用的三方伙伴協作模式行之有效，而營辦

模式亦證實能符合病人的期望。因此，政府已決定按照這些模式

繼續營辦中醫診所，但會作出以下若干修訂︰  

 與醫管局合伙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須向一些本地中醫

畢業生提供培訓；  

 每間中醫診所須自負盈虧。政府的撥款只會涵蓋下列項

目︰  

－  開設診所時所需的基本工程；  

－  診所的資訊系統的非經常費用和保養費用；  

－  接受培訓的中醫畢業生的薪金；  

－  督導畢業生的中醫的酬金；以及  

－  分擔高級藥劑師的薪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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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診所無需附設於任何醫院。鑑於可採用資訊科技以提高

效 率 ， 診 所 可 設 於 交 通 更 為 方 便 的 地 點 ， 以 便 病 人 求

診。  

 

非政府機構須符合多項準則，才會獲選為合作伙伴。有關準則包

括具備落實協作安排的能力；已在區內建立網絡，特別是提供醫

療服務的網絡 (足以吸引大批病人使用服務和參與循證醫學為本

的疾病優次計劃 )；以及對地區有積極的承擔精神，有能力和準

備好在一旦出現虧損時補足經常營運開支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8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生福利及食物局  

醫院管理局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  


